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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和改进全盟大学毕业生
兵役征集工作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旗县市人民政府、人民武装部，盟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：

为积极适应国家突出各级各类毕业生和技能型人才兵员征

集导向，进一步鼓励大学生参军入伍，持续为部队输送高素质人

才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就业安置扶持

全盟公安系统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时，同等条件下优先聘

用退役军人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根据自主就业大学生退役士兵

意愿提供 1 次免费适应性培训和 1 次技能培训，技能培训可结合

就业需求和大学生所学专业开展订单式、定向式、定岗式培训，

搭建双向选择平台；每年至少组织 2 次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，促

进大学生退役士兵充分高质量就业创业。（责任单位：各旗县市

人民政府，盟人社局、公安局、退役军人事务局）

二、增发入伍奖励金

为从我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校应（往）届毕业生（含

符合条件的毕业班生）、研究生（包括研究生在读和毕业）和取

得高级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

校和技师学院毕业生增发一次性入伍奖励金。自 2025 年 9 月起，

在我盟批准入伍的大学毕业生，在享受现有各项优待政策的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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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按照本科毕业生（含符合条件的毕业班生）和研究生每人

10000 元、专科毕业生（含符合条件的毕业班生）及取得高级及

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和技师

学院毕业生每人 6000 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奖励金。

所需经费由盟旗两级财政共同承担，编入政府财政预算，其

中，盟财政承担全盟的 40%，各旗县市承担本区域的 60%。男性

大学生义务兵一次性入伍奖励金，由批准入伍地的旗县市退役军

人事务局随义务兵家庭优待金一并完成发放；女性大学生义务兵

一次性入伍奖励金，由政治考核所在地的旗县市退役军人事务局

随义务兵家庭优待金一并完成发放。（责任单位：各旗县市人民

政府、人民武装部，盟财政局、退役军人事务局）

三、加强院校征集工作

兴安职业技术学院和兴安盟技师学院（以下统称“院校”）

要强化组织领导，成立院校征兵工作领导小组，挂牌设置征兵工

作站。加强征兵工作站规范化建设，明确人员编成、责任分工、

工作内容等，有序运行各项工作，切实做到机构、人员、经费、

场地“四到位”。在自治区补助院校征兵工作经费基础上，盟征

兵办公室每年为兴安职业技术学院和兴安盟技师学院补助征兵

工作经费 10000 元，每征集 1 名大学毕业生补助 400 元，高级技

工学校和技师学院每征集 1 名取得高级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

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毕业生入伍补助 400 元，所需经费列入年度

征兵办公室部门预算。院校应安排每年不少于 5000 元的基础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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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经费，列入年度预算。院校征兵工作经费应由征兵工作站专

款专用，用于开展和保障征兵工作的各项经费开支，不得克扣、

截留或挪作它用。针对一年两次征兵工作实际，为鼓励高素质青

年应征入伍，明确上半年入伍的高职（专科）、普通本科及以上

毕业年级学生，完成规定学业，符合毕业条件的，应当准予毕业，

享受应届毕业生入伍有关优惠政策。同时院校应开辟毕业设计和

论文答辩绿色通道，为毕业级学生上半年入伍创造有利条件。（责

任单位：盟征兵办公室、兴安军分区保障处、兴安职业技术大学、

兴安盟技师学院）

本《通知》由盟征兵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、具体推动。

兴安盟行政公署 内蒙古兴安军分区

2025 年 7 月 日


